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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576-2018《工业锅炉水质》。与GB/T 1576-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适用范围的表述，删除了“额定出口蒸汽压力小于3.8MPa”，将适用范围扩大至3.8MPa

及以上非发电的工业用锅炉水汽质量。删除了“本标准不适用于铝材制造的锅炉”，更改为在

通则中规定铸铝或不锈钢材质的冷凝锅炉水汽质量应满足锅炉设计文件以及相关技术规范的

规定要求。

b)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部分指标检测方法的标准。

c)更改了部分术语的定义，删除了“天然碱度法”术语。

d）更改了通则中部分条款：①增加了“给水中的油含量必要时监测”的条款；②将“溶解氧指

标均为经过除氧处理后的控制指标”更改至各水质控制表中对“溶解氧”指标的脚注；③删除

了“锅水中的电导率和溶解固形物可选其中之一作为锅水浓度的控制指标”；④将“锅水中的

亚硫酸根指标适用于加亚硫酸盐作除氧剂的锅炉”更改至表1和表3 中对“亚硫酸根”指标

的脚注；⑤将原文件4.7条“余热锅炉水质”的要求移至通则 4.5条；⑥增加了4.7 条“对

特殊设计、特殊用途或特殊材质的锅炉水汽质量应满足锅炉设计文件以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要求”。

e)更改了额定出口压力小于3.8MPa，采用锅外水处理的自然循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水质

的要求：①对于供汽轮机用汽的锅炉，增加了“补给水宜采用除盐水”的要求；②表1中删

除了补给水类型的区分，对补给水为除盐水的要求改在表注1中提出；③无过热器的锅炉降

低了锅水全碱度和酚酞碱度的下限值；④删除了锅水溶解固形物和相对碱度指标；⑤额定蒸汽

压力不大于2.5MPa的锅炉降低了锅水磷酸根下限值；⑥更改了溶解氧的脚注；⑦亚硫酸根指

标增加了脚注。

f)采用锅内加药处理的锅炉，水处理方法删除了“天然碱度法”，增加“腐蚀速率不大于0.1mm/a”

要求。表2中删除了锅水溶解固形物指标。

g)删除了表3中对直流锅炉（即盘管式锅炉）水质指标及控制要求，更改为在通则4.7条中规

定“盘管式锅炉水汽质量应满足锅炉设计文件以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要求”。

h)删除了贯流式锅炉对额定蒸汽压力大于2.5MPa的水汽质量要求；更改了给水电导率要求；删

除了锅水溶解固形物指标；更改了锅水碱度、pH值和电导率的上限值以及磷酸根的下限值；

增加了溶解氧和亚硫酸根的脚注。

i)热水锅炉水质中增加了对贯流式热水锅炉补给水处理要求；表4中更改了锅外水处理补给水

的硬度和锅水酚酞碱度；删除了锅内水处理对给水硬度的脚注，增加了溶解氧的脚注。

j)增加了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3.8MPa的非发电用锅炉水汽质量要求。

k)增加了蒸汽锅炉回水水质中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3.8MPa锅炉回水的要求；更改了回水受

到污染的处理要求。

l)增加了补给水水质中对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3.8MPa锅炉补给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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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m)水质分析方法中增加了GB/T 12149硅的测定、GB/T 14416蒸汽采样方法、GB/T 14640钾钠

含量的测定、GB/T 14642阴离子色谱法测定、GB/T 33087高纯水制备、GB/T 34322多指标自

动连续测定、GB/T 41330 ICP-MS法阳离子测定、DL/T 301阳离子色谱法测定、DL/T 502.13

磷酸盐测定、DL/T 502.29氢电导率测定、DL/T 955铜铁的测定。删除了GB/T 14415固体物

质的测定、DL/T502火力发电厂水汽分析方法总则、DL/T 502.25全铁的测量。

n)删除了2018年版的附录A、附录B、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1576-1979、GB 1576-1985、GB 1576-1996、GB 1576-2001、GB/T 1576-2008、GB/T

157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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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水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以水为介质的工业锅炉运行时给水、锅水、蒸汽回水和补给水等水汽质量要求

和各项指标的测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非发电的固定式蒸汽锅炉、汽水两用锅炉和热水锅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6903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通则

GB/T6904 工业循环冷却水及锅炉用水中pH的测定

GB/T6907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水样的采集方法

GB/T6908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电导率的测定

GB/T6909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硬度的测定

GB/T6913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磷酸盐的测定

GB/T12145 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

GB/T12149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硅的测定

GB/T12151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浊度的测定（福马肼浊度）

GB/T12152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中油含量的测定

GB/T12157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溶解氧的测定

GB/T 13689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铜的测定

GB/T14416 锅炉蒸汽的采样方法

GB/T14427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铁的测定

GB/T14640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钾、钠含量的测定

GB/T 14642 工业循环冷却水及锅炉水中氟、氯、磷酸根、亚硝酸根、硝酸根和硫酸根的测定 离

子色谱法

GB/T15453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氯离子的测定

GB/T15893.1 工业循环冷却水中浊度的测定 散射光法

GB/T29340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氯化物的测定 硫氰化铵滴定法

GB/T33087 仪器分析用高纯水规格及试验方法

GB/T34322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水质自动连续测定 电位滴定法

GB/T41330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痕量铜、铁、钠、钙、镁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ICP-MS）法

DL/T301 发电厂水汽中痕量阳离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DL/T502.13 火力发电厂水汽分析方法 第13部分：磷酸盐的测定（分光光度法）

DL/T502.29 火力发电厂水汽分析方法 第29部分：氢电导率的测定

DL/T955 火力发电厂水、汽试验方法 铜、铁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1214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GB/T 1576－××××

2

原水 rawwater
锅炉补给水的水源水，通常指进入锅炉水处理系统前的天然水或自来水等。

3.2

软化水 softened water
原水经过钠离子交换或反渗透等处理后，除掉全部或大部分钙、镁离子后的水。

3.3

除盐水 desaltedwater
经过反渗透、电除盐或阴阳离子交换等深度脱盐工艺，除去水中各类杂质后所得到的电导率不大于

10μS/cm的水。

3.4

补给水 make-upwater
用来补充锅炉及供热系统汽、水损耗的水。

3.5

给水 boiler feedwater
直接进入锅炉的水，通常由补给水、回水和疏水等组成。

3.6

锅水 boilerwater
锅炉运行时，存在于锅炉并吸收热量产生蒸汽或热水的水。

3.7

蒸汽锅炉回水 backwater of steam
蒸汽锅炉产生的蒸汽做功或热交换冷凝后返回到锅炉给水中的水。

3.8

锅内水处理 internal treatment
通过投加药剂、部分软化等处理，结合锅炉合理排污，防止或减缓锅炉结垢、腐蚀等的水处理方法。

3.9

锅外水处理 external treatment
原水在进入锅炉前，将其中对锅炉运行有害的杂质经过必要的工艺进行处理的水处理方法。

4 通则

4.1 水质指标中硬度和碱度计量单位均以一价离子为基本单元。

4.2 给水中的油含量必要时监测。当给水受到油污染时，需要隔离污染源，并置换给水至合格。

4.3 锅水中的磷酸根指标适用于加磷酸盐阻垢的锅炉。

4.4 用于锅炉水处理的各类药剂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5 余热锅炉的水处理方式和水汽质量指标及其控制应符合同类型、同参数锅炉的相应要求。

4.6 停（备）用锅炉启动后，8h内或者锅水浓缩10倍后锅水的水质应达到本文件的要求。

4.7 特殊设计、特殊用途或特殊材质的锅炉（如盘管式锅炉、电极式电加热锅炉、专用于实验检

测、油田注气等锅炉以及铸铝或不锈钢材质的冷凝锅炉）水汽质量应满足锅炉设计文件以及相

关技术规范的规定要求。

5 锅炉水质

5.1 额定出口压力小于 3.8MPa的锅炉水质

5.1.1 采用锅外水处理的自然循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水质

5.1.1.1 采用锅外水处理的自然循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的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表 1规
定。

5.1.1.2 对于供汽轮机用汽的锅炉，补给水宜采用除盐水，蒸汽质量应符合GB/T 12145中额定

蒸汽压力3.8MPa～5.8MPa汽包锅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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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额定蒸发量大于或等于10t/h的锅炉应进行除氧处理；额定蒸发量小于10t/h的锅炉如果

发现氧腐蚀，也应采取除氧措施。

表 1 采用锅外水处理的自然循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水质

水样 额定蒸汽压力/MPa P≤1.0 1.0＜P≤1.6 1.6＜P≤2.5 2.5＜P＜3.8

给水

浊度/FTU ≤5.0

硬度/(mmol/L) ≤0.03

pH（25℃） 7.0～10.5

电导率(25℃)/ (μS/cm) —— ≤5.5×102 ≤5.0×102 ≤3.5×102

溶解氧a/(mg/L) ≤0.10 ≤0.05

油/(mg/L) ≤2.0

铁/(mg/L) ≤0.30 ≤0.10

锅水

全碱度 b /
(mmol/L)

无过热器 2.0～26.0 2.0～24.0 2.0～18.0 ≤12.0

有过热器 —— ≤14.0 ≤12.0

酚酞碱度/
(mmol/L)

无过热器 1.5～18.0 1.5～16.0 1.5～12.0 ≤10.0

有过热器 —— ≤10.0

pH（25℃） 10.0～12.0 9.0～12

电导率

（25℃）
/(μS/cm)

无过热器 ≤6.4×103 ≤5.6×103 ≤4.8×103 ≤4.0×103

有过热器 —— ≤4.8×103 ≤4.0×103 ≤3.2×103

磷酸根/(mg/L) 5～30 5～20

亚硫酸根 c/(mg/L) —— 10～30 5～10

注 1：补给水采用除盐处理或蒸汽回水作给水，且给水电导率小于或等于10μS/cm，可不控制锅水碱度下限，但

应控制给水pH值(25℃) 8.5～10.5。
注 2：对于额定蒸发量小于或等于4t/h，且额定蒸汽压力小于或等于1.0MPa的锅水电导率指标可按表2执行。

a 经物理除氧后的控制指标。

b 对蒸汽质量要求不高，并且无过热器的锅炉，锅水全碱度上限值可适当放宽，但放宽后锅水的 pH值（25℃）

不应超过上限。

c 适用于加亚硫酸盐作除氧剂的锅炉，采用其他除氧剂除氧的，应根据药剂使用说明加药，并保持锅水中

除氧剂的残余量符合药剂产品说明的要求。

5.1.2 采用锅内水处理的自然循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水质

5.1.2.1 额定蒸发量小于或等于4 t/h，并且额定蒸汽压力小于或等于1.0 MPa的自然循环蒸汽锅

炉和汽水两用锅炉可以采用单纯锅内加药、部分软化等水处理方式，但应保证受热面结垢速率

不大于0.5mm/a、腐蚀速率不大于0.1mm/a，其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表2规定。

5.1.2.2 采用加药处理的锅炉，其加药后的汽、水质量不得影响生产和生活。

表 2 采用锅内水处理的自然循环蒸汽锅炉和汽水两用锅炉水质

水样 项目 标准值

给水
浊度/FTU ≤20.0

硬度/(mmo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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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25℃） 7.0～10.5

油/(mg/L) ≤2.0

铁/(mg/L) ≤0.30

锅水

全碱度/(mmol/L) 8.0～26.0

酚酞碱度/(mmol/L) 6.0～18.0

pH（25℃） 10.0～12.0

电导率（25℃）/(μS/cm) ≤8.0×103

磷酸根/(mg/L) 10～50

5.1.3 贯流式蒸汽锅炉水质

5.1.3.1 贯流式蒸汽锅炉补给水应采用软化或除盐处理，并严格控制补给水硬度满足给水要求。

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表3规定。

5.1.3.2 汽水分离器中返回到下集箱的疏水，应保证锅水符合表3要求。

表3 贯流式蒸汽锅炉水质

水样
水质指标控制

额定蒸汽压力/(MPa) P≤1.0 1.0＜P≤2.5

给水

浊度/（FTU） ≤5.0

硬度/(mmol/L) ≤0.03

pH（25℃） 7.0 ～ 9.0

溶解氧 a/(mg/L) ≤0.50

油/(mg/L) ≤2.0

铁/(mg/L) ≤ 0.30

电导率（25℃）/(μS/cm) —— ≤5.5×102

锅水

全碱度/(mmol/L) 2.0～26.0 2.0～24.0

酚酞碱度/(mmol/L) 1.5～18.0 1.5～16.0

pH（25℃） 10.0～12.2

电导率（25℃）/(μS/cm) ≤6.0×103

磷酸根/(mg/L) 5～50

亚硫酸根 b /(mg/L) 10～50 10～30

注：补给水采用除盐处理或蒸汽回水作给水，且电导率小于 10μs/cm时，锅水可控制 pH值（25℃）下

限不低于 9.0。
a 经过物理除氧后的控制指标。

b 适用于加亚硫酸盐作除氧剂的锅炉。

5.1.4 热水锅炉水质

5.1.4.1 热水锅炉补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表4规定。

5.1.4.2 对于有锅筒（壳），且额定功率小于或等于4.2MW承压热水锅炉和常压热水锅炉，可

采用单纯锅内加药、部分软化等水处理，但应保证受热面结垢速率不大于0.5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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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贯流式热水锅炉补给水应采用锅外水处理。

5.1.4.4 额定功率大于或等于7.0MW的承压热水锅炉应除氧，额定功率小于7.0MW的承压热水

锅炉，如果发现氧腐蚀，需采用除氧、提高pH值或加缓蚀剂等防腐措施。

5.1.4.5 采用加药处理的锅炉，加药后的水质不得影响生产和生活。

表 4 热水锅炉水质

水样
额定功率/MW ≤4.2 不限

水处理方式 锅内水处理 锅外水处理

补给水

硬度/(mmol/L) ≤6 ≤0.2

pH(25℃) 7.0～11.0

浊度/FTU ≤20.0 ≤5.0

铁/(mg/L) ≤0.30

溶解氧a/(mg/L) ≤0.10

锅水

pH(25℃) 9.0～12.0

磷酸根/(mg/L) 10～50 5～50

铁/(mg/L) ≤0.50

油/(mg/L) ≤2.0

酚酞碱度/(mmol/L) ≥1.0

溶解氧/(mg/L) ≤0.50

a 经过物理除氧后的控制指标。

5.2 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 3.8MPa 的非发电用锅炉水汽质量

5.2.1 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 3.8MPa 的非发电用锅炉水汽质量应符合表 5 的规定，也可按

GB/T 12145中相应压力的水汽质量要求控制。

5.2.2过热器采用喷水减温的，其减温水质量应保证减温后的过热蒸汽中钠、铁和二氧化硅的含

量符合表 4 的规定，且减温水中不得含有固体碱化剂。

5.2.3 供汽轮机用汽的锅炉水汽质量应符合GB/T 12145的规定。

表 5 压力大于或等于 3.8MPa 的非发电用锅炉水汽质量

水样 额定蒸汽压力/MPa 3.8≤P＜5.3 5.3≤P＜9.8 P≥9.8

给水

硬度/(μmol/L) ≤3.0 ≤2.0

pH（25℃）
无铜系统 8.8～9.3 9.2～9.6

有铜系统 8.8～9.3

氢电导率(25℃)/ (μS/cm) —— ≤1.0 ≤0.5

溶解氧/(μg/L) ≤30 ≤15

铁/(μg/L) ≤75 ≤50

铜/(μg/L) ≤20 ≤10

二氧化硅
/(μg/L)

无过热器 ——

有过热器 应保证蒸汽二氧化硅符合本表规定

锅水 电导率 无过热器 ≤1000 ≤6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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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μS/cm) 有过热器 ≤ 500 ≤150 ≤50

二氧化硅
/(mg/L)

无过热器 ——

有过热器 —— ≤5.0 ≤3.0

pH（25℃） 9.0～11.5 9.0～11.0 9.0～10.0

磷酸根 a /(mg/L) 5～15 2～10 2～6

氯离子/(mg/L) —— —— ≤2.0

蒸汽

钠/(μg/kg) ≤30 ≤15 ≤10

氢电导率(25℃)/ (μS/cm) —— ≤0.5

二氧化硅/(μg/kg) ≤30 ≤20

铁/(μg/kg) ≤30 ≤20

铜/(μg/kg) ≤5 ≤3

注 1：有过热器的锅炉，给水和蒸汽取样装置需设置氢离子交换柱，监测并控制氢电导率。无过热器的锅

炉对蒸汽质量不作要求。

注 2：由外部蒸汽直接引入过热器的，应对引入的蒸汽设置取样装置，其蒸汽质量应符合本表要求。

a 锅水无磷处理的，应保证给水无硬度且锅水 pH值合格。

5.3 蒸汽锅炉回水

5.3.1 蒸汽锅炉回水水质宜符合表 6 的规定；回水用作锅炉给水时应保证给水质量符合本文件

相应的规定。

5.3.2 当回水受到污染有可能影响给水水质时，应增加必要的检测项目，并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符合要求后才能回用作给水。

表6 蒸汽锅炉回水水质

额定蒸汽压力/(MPa) P＜3.8 P≥3.8

控制指标

硬度 ≤0.06mmol/L ≤5.0μmol/L

铁 ≤0.60mg/L ≤100μg/L

铜 ≤0.10mg/L ≤30μg/L

油 ≤2.0mg/L ——

5.4 锅炉补给水水质

5.4.1 应当根据锅炉的类型、参数、蒸汽用途、回水利用率、排污率、原水水质和给水水质要

求，选择合适的补给水处理方式。补给水的质量应能保证给水质量符合要求。

5.4.2补给水采用软化处理的，软水器再生后出水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进水氯离子含量 1.1倍。

5.4.3 蒸汽压力大于或等于3.8MPa的锅炉补给水宜采用除盐处理，补给水质量宜按表7控制。

表7 除盐处理的补给水质量

锅炉主蒸汽压力

MPa
二氧化硅

/μg/L

电导率（25℃）/μS/cm 硬度

/(μmol/L)除盐水箱进水 除盐水箱出水

3.8≤P＜5.3 — ≤10 ≤12 ≤2.0

5.3≤P＜9.8 ≤ 50 ≤1.0 ≤ 1.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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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8 ≤ 20 ≤0.50 ≤ 0.80

6 水汽质量分析方法

6.1 试剂的纯度应符合 GB/T 603的规定；微量和常量分析用水应符合 GB/T 6682规定的二级或

三级水要求；痕量分析用水应符合一级水要求，必要时应采用符合 GB/T 33087 规定的高纯水。

6.2 标准溶液配制和标定的方法应符合 GB/T 601或相应检测标准的相关规定。

6.3 水样的采集方法应符合 GB/T 6907的规定。

6.4 蒸汽的采样方法应符合GB/T 14416的规定。

6.5 水质分析应符合 GB/T 6903通用要求规定。

6.6 浊度的测定可根据具体条件选择 GB/T 12151或 GB/T 15893.1规定的方法进行；当测定结果

有争议时，以 GB/T 12151为仲裁方法。

6.7 硬度的测定可根据硬度范围选择 GB/T 6909、GB/T 34322、GB/T41330规定的方法进行；当

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6909为仲裁方法。

6.8 pH 值的测定，可按 GB/T 6904 或 GB/T 34322规定的方法进行，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6904为仲裁方法。

6.9 电导率的测定可按GB/T 6908或GB/T34322规定的方法进行；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GB/T
6908为仲裁方法。氢电导率的测定应符合 DL/T 502.29规定的要求进行。

6.10 溶解氧的测定可按 GB/T 12157规定的方法进行。

6.11 油的测定可根据具体条件选择 GB/T 12152规定的方法进行。

6.12 铁的测定可根据具体情况按 GB/T 14427、GB/T41330、DL/T 955规定的适用范围选择合适

的方法。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14427为仲裁方法。

6.13 全碱度和酚酞碱度的测定可按本文件附录 A、GB/T34322规定的方法进行；当测定结果有

争议时，以本文件附录 A为仲裁方法。

6.14 磷酸根的测定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锅炉使用单位可按本文件附录 B规定的目

视比色法进行测定，检验机构可按 GB/T 6913、GB/T 14642、DL/T502.1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6913为仲裁方法。

6.15 亚硫酸盐的测定按本文件附录 C规定的方法进行。

6.16 二氧化硅的测定按GB/T12149规定的方法进行。

6.17 铜的测定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GB/T 13689、GB/T41330、DL/T 955的适用范围选择合适的

方法。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DL/T 955为仲裁方法。

6.18 钠含量的测定，可按 GB/T 14640中的电位法、GB/T 41330或DL/T301测定。当测定结果有争

议时，钠含量不低于 10μg/kg的，以GB/T 14640中的电位法为仲裁方法；钠含量低于 10μg/kg的，

以DL/T 301为仲裁方法。

6.19 氯离子的测定应根据氯离子含量和水中干扰物质的成份选择合适的方法。一般水样按

GB/T 15453、GB/T 34322规定的方法进行，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15453为仲裁方法；

当水样中存在影响氯离子测定的阻垢剂等物质时，按GB/T 29340或GB/T34322规定的方法进行；

当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GB/T 29340为仲裁方法；氯离子含量低于 3mg/L的，宜采用 GB/T 14642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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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

磷酸盐的测定(磷钼蓝比色法)

A.1 概要

A.1.1 在c（H+）=0.6mol/L的酸度下，磷酸根与钼酸铵生成磷钼黄，用氯化亚锡还原成磷钼蓝后，

与同时配制的标准色进行比色测定。其反应为：

磷酸根与钼酸铵反应生成磷钼黄：

PO43- + 12MoO42- + 27H+ → H3[P(Mo3O10)4] + 12H2O (磷钼黄)
磷钼黄被氯化亚锡还原成磷钼蓝：

[P(Mo3O10)4]3- + 4Sn2+ + 11H+→ H3[P(Mo3O9)4] + 4Sn4+ + 4H2O (磷钼蓝)
A.1.2 磷钼蓝比色法仅供现场测定，适用于磷酸根含量为2mg/L～50mg/L的水样。

A.2 仪器

具有磨口塞的25mL比色管。

A.3 试剂及其配制

A.3.1 磷酸盐标准溶液（1mL含1mg磷酸根）：称取在105℃干燥过的磷酸二氢钾（KH2PO4）

1.433g，溶于少量二级水中后，稀释至1000mL。
A.3.2 磷酸盐工作溶液（1mL含0.1mg磷酸根）：取磷酸盐标准溶液（A.3.1），用二级水准确

稀释10倍。

A.3.3 钼酸铵-硫酸混合溶液：于600 mL二级水中缓慢加入167 mL浓硫酸（密度1.84g/cm3），

冷却至室温。称取20g钼酸铵[(NH4)6Mo7O24·4H2O]，研磨后溶于上述硫酸溶液中，用二级水稀释

至1000 mL。
A.3.4 氯化亚锡甘油溶液（15g/L）：称取1.5g优级纯氯化亚锡于烧杯中，加20mL浓盐酸（密度

为1.19g/cm3），加热溶解后，再加80mL纯甘油(丙三醇)，搅匀后将溶液转入塑料瓶中备用（此

溶液易被氧化，需密封保存，室温下使用期限不应超过20天）。

A.4 测定方法

A.4.1 量取0 mL、0.10 mL、0.20 mL、0.40 mL、0.60 mL、0.80 mL、1.00 mL、1.50 mL、
2.00mL、2.50mL磷酸盐工作溶液（1mL含0.1mg磷酸根）以及5mL经中速滤纸过滤后的水样，分

别注入一组比色管中，用二级水稀释至约20mL，摇匀。

A.4.2 在上述比色管中各加入2.5mL钼酸铵-硫酸混合溶液，用二级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A.4.3 在每支比色管中加入2～3滴氯化亚锡甘油（15g/L）溶液，摇匀，待2min后进行比色。

A.4.4 水样中磷酸根（PO43-）的含量按式（A.1）计算：

10010001.0 11
3
4






SS
PO V

V
V

V …………………………（A.1）

式中：

3
4PO

 ——磷酸根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0.1 ——磷酸盐工作溶液的浓度，1mL含0.1mg PO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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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与水样颜色相当的标准色溶液中加入的磷酸盐工作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mL)；
Vs ——水样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A.5 注意事项

A.5.1 水样与标准色应当同时配制显色。

A.5.2 为加快水样显色速度，以及避免硅酸盐干扰，显色时水样的酸度(H+)应维持在0.6mol/L。
A.5.3 磷酸盐的含量不在2mg/L～50mg/L范围内时，应酌情增加或减少水样量。

A.6 精密度

磷酸盐测定的精密度见表A.1。
表 A.1 磷酸盐测定的精密度

磷酸盐范围/(mg/L) 重复性/(mg/L) 再现性/(mg/L)

0~10 0.6 1.4

>10～20 1.0 2.6

>20～40 1.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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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

碱度的测定(酸碱滴定法)

B.1 概要

B.1.1 水的碱度是指水中含有能接受氢离子的物质的量，例如氢氧根、碳酸盐、重碳酸盐、磷

酸盐、磷酸氢盐、硅酸盐、硅酸氢盐、亚硫酸盐、腐殖酸盐和氨等，都是水中常见的能与酸进

行反应的物质。因此，选用适宜的指示剂，以酸的标准溶液对它们进行滴定，便可测出水中碱

度的含量。

B.1.2 碱度可分为酚酞碱度和全碱度两种。酚酞碱度是以酚酞作指示剂时所测出的量，其终点

的pH值为8.3。全碱度是以甲基橙作指示剂时测出的量，终点的pH值为4.2。若碱度很小时，全

碱度宜以甲基红一亚甲基蓝作指示剂，终点的pH值为5.0。
B.1.3 本试验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适用于测定碱度较大的水样，如锅水、澄清水、冷却水、生水等，

单位用毫摩尔每升（mmol/L）表示；第二种方法适用于测定碱度小于0.5mmol/L的水样，如凝结水、除

盐水等，单位用微摩尔每升（μmol/L）表示。

B.2 试剂

B.2.1 酚酞指示剂(10g/L，以乙醇为溶剂) ，按GB/T 603规定配制。

B.2.2 甲基橙指示剂（1g/L），按GB/T 603规定配制。

B.2.3 甲基红一亚甲基蓝指示剂，按GB/T 603规定配制。

B.2.4 c(1/2 H2SO4)＝0.1mol/L 硫酸标准溶液，按GB/T 601规定方法配制和标定。

B.2.5 c(1/2 H2SO4)＝0.05mol/L 硫酸标准溶液，将B.2.4硫酸标准溶液用二级水准确稀释1倍。

B.2.6 c(1/2 H2SO4)＝0.01mol/L 硫酸标准溶液，将B.2.4硫酸标准溶液用二级水准确稀释10倍。

B.3 仪器

B.3.1 25 mL酸式滴定管。

B.3.2 5 mL或10 mL微量滴定管。

B.3.3 250 mL锥形瓶。

B.3.4 100 mL量筒或100 mL移液管。

B.4 测定方法

B.4.1 碱度大于或等于0.5 mmol/L水样的测定

取100mL透明水样，注入250mL锥形瓶中，加入1滴～2滴1％酚酞指示剂，此时溶液若显红色，用c(1/2
H2SO4)＝0.1mol/L或0.05mol/L硫酸标准溶液滴定至恰无色，记录耗酸体积V1，然后再加入2滴～3滴甲基

橙指示剂，继续用硫酸标准溶液滴定至刚显橙红色为止，记录第二次耗酸体积V2(不包括V1)。

B.4.2 碱度小于0.5 mmol/L水样的测定

取100mL透明水样，注入250mL锥形瓶中，加入1滴～2滴1％酚酞指示剂，此时溶液若显红色，采用

微量滴定管，用c (1/2 H2SO4)＝0.01mol/L标准溶液滴定至恰无色，记录耗酸体积V1，然后再加入2滴～3
滴甲基红—亚甲基蓝指示剂，继续用硫酸标准溶液滴定至溶液由绿色变为紫色，记录消耗酸体积V2(不包

括V1)。

B.4.3 无酚酞碱度时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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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方法测定时，若加入酚酞指示剂后溶液不显红色，可直接加甲基橙或甲基红—亚甲基蓝指

示剂，用硫酸标准溶液滴定，记录消耗酸体积为V2。

B.4.4 碱度的计算

上述被测定水样的酚酞碱度JDP、全碱度JD按式(B.1)、式(B.2)计算：

31 10



S

P V
VcJD ………………………………………（B.1）

  321 10



SV

VVcJD ……………………………………（B.2）

式中： JDP——酚酞碱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JD——全碱度，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c ——硫酸标准溶液的准确浓度（准确至小数四位），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1——以酚酞为指示剂，滴定至终点时硫酸标准溶液消耗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测定酚酞碱度后再加（或者直接加入）甲基橙或甲基红—亚甲基蓝指示剂滴定至终点时

硫酸标准溶液消耗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S——水样体积，单位为毫升（mL）。

B.5 注意事项

B.5.1 碱度计量单位（mmol/L），以等一价离子为基本单元。

B.5.2 水样中若残余氯含量大于1mg/L，会影响指示剂的颜色，可加入0.1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1~2滴，

消除残余氯(Cl2)的影响。

B.6 精密度

碱度测定的精密度见表B.1。
表 B.1 碱度测定的精密度

碱度范围/(mmol/L) 重复性/( mmol/L) 再现性/( mmol/L)

0~0.5 0.1 0.2

>0.5～5 0.2 0.3

>5～40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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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

亚硫酸盐的测定(碘量法)

C.1 概要

C.1.1 在酸性溶液中，碘酸钾和碘化钾作用后析出的游离碘，将水中的亚硫酸根氧化成为硫酸根，过量

的碘与淀粉作用呈现蓝色即为终点。其反应为：

KIO3+ 5KI+ 6HCl→6KCl + 3I2+ 3H2O
SO32- + I2 + H2O → SO42- + 2HI

C.1.2 此法适用于亚硫酸根含量大于l mg/L的水样

C.2 试剂及配制

C.2.1 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1mL相当于1 mg亚硫酸根）：依次精确称取优级纯碘酸钾（KIO3）

0.8918g﹑碘化钾7g、碳酸氢钠0.5g，用二级水溶解后移入1000mL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

C.2.2 淀粉指示液（10g/L）：配制方法见GB/T 603。
C.2.3 盐酸溶液（1+1）。

C.3 测定方法

C.3.1 取100mL水样注于锥形瓶中，加lmL淀粉指示剂和lmL盐酸溶液(1+1)。
C.3.2 摇匀后，用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滴定至微蓝色，即为终点。记录消耗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

的体积（V1）。

C.3.3 在测定水样的同时，进行空白试验，作空白试验时记录消耗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的体积(V2)。
水样中亚硫酸根含量按式（C.1）计算：

10000.1)( 21
2
3






S
SO V

VV ………………………（C.1）

式中：

2
3SO

 ——亚硫酸根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 /L）；

V1——水样消耗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空白消耗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碘酸钾-碘化钾标准溶液滴定度，1mL相当于1.0mgSO32-；

VS——水样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4 注意事项

C.4.1 在取样和进行滴定时均应迅速，以减少亚硫酸盐被空气氧化。

C.4.2 水样温度不可过高，以免影响淀粉指示剂的灵敏度而使结果偏高。

C.4.3 为了保证水样不受污染，取样瓶、烧杯等玻璃器皿，使用前均应用盐酸（1+1）煮洗。

C.5 精密度

亚硫酸盐测定的精密度见表C.1。
表 C.1 亚硫酸盐测定的精密度

亚硫酸盐范围/(mg/L) 重复性/( mg/L) 再现性/( mg/L)

0~10 0.8 1.8

>10～20 1.2 2.8

>20～50 2.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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